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致：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公司在完全理解由贵公司组织实施的杭海城际铁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取证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DYYHN-FW-2021043）的技术要求、商务条款及其他内容后，决定参与该项目的采购活动。并承诺，如中选，我公司将提供足够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保证本合同履行。
我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我公司自愿接受按我方合同违约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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